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保险单正本

元， 由技保人于2024年01月31日前 一 次性交付。

投保人未按约定支付保险费， 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付费义务的，

自催告通知书送达满三十日起保险合同即行解除。保险人对保

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本约定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 以本约定为准；未尽之处，

以主险条款为准。

司法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港澳台除外）

争议解决方式 诉讼

特别约定 1.实际保险费不得低于基本保险费， 即预付保险费的70%

2.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在出险后48小时内及时报案，

积极履行出险后的通知义务。 否则， 因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

受益人拖延报案致使保险 ，事故的性质、 原因、 损失程度难

以确定的， 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 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

险金的责任

3 .  2024年按预估收入投保， 待准确报表确定后清算保费
4.保险范围内包含： 总公司及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安

徽分公司、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追溯期为
2019年1 月1日至2023年12月 31日止；中水致远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四川分公

司、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水致远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山东

分公司、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中水致远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中水

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为2020年1 月1 日至
2023年12月 31日止；本年新增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前海分公司

5.附加：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责任保险附加
“

重大过失
”

责任条款

（注册编号： H0001083092201705096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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